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111年 1月 5日簽奉校長核定 

 

一、 為管理校園交通相關事宜，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三條規定，設立校園

交通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為有效率及公平處理校園交通資源分配、管理等相關事宜，本校於陽明

校區及交大校區成立兩校區交通管理委員會。 

三、 本會成員如下： 

(一) 陽明校區： 

1、 召 集 人：由校區總務一級主管擔任。 

2、 當然委員：由校區學務一級主管擔任。 

3、 遴選委員：包括教師代表五人、職員代表二人、學生代表四人組

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推薦代表一人及總務處推薦若干

人，由校長圈選擔任；職員代表（包括正式職員一人、

約用職員一人）及學生代表分由人事室及學生會陽明分

會負責產生之，任期一年。 

(二) 交大校區：  

1、 召 集 人：由校區總務一級主管擔任。 

2、 當然委員：由校區學務一級主管擔任。 

3、 遴選委員：包括教師代表十人、職員代表五人、學生代表六人組

成。教師代表由各學院推薦代表一人及總務處推薦若干

人，由校長圈選擔任；職員代表（包括正式職員三人、

約用職員二人）及學生代表分由人事室及學生會交通分

會負責產生之，任期一年。 

(三) 本會執行單位為總務處，兩校區委員會執行秘書由事務一組組長及駐警

隊小隊長分別擔任。 

四、 本會任務如下： 

(一) 訂定校園交通政策。 

(二) 審議校園交通管理相關辦法。 

(三) 審議校園停車空間之規劃。 

(四) 其它有關校園交通管理事宜。 

五、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 本會下設工作小組，由教師代表至少二人、職員代表至少二人及交管會

全體學生代表組成。工作小組由兩校區委員會執行秘書召集，協助校園各

項交通改善方案彙整及意見交流，並向本會彙報，原則每學期至少召開會

議二次，但無議案得免開。 
七、 本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八、 本會之各項決議除簽奉校長核定外，並提行政會議報告。 

九、 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交通大學 109學年度第 1次交通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工程二館三樓 329 會議室 

主    席：黃世昌總務長 

出    席：黃美鈴委員(陳效邦代理)、吳宗修委員(閻姿慧代理)、楊黎熙委員、郭自強委員、 

陳連杰委員、陳效邦委員、余俊宏委員、陳  智委員、郭家豪委員、辜崇豪委員 

陳維平委員、邱光裕委員、林秀菊委員、葉勝玄委員、許皓鈞委員、官梵鈴委員 

林威丞委員、宋珮瑜委員、孫曼綾委員、蘇厚安委員 

請    假：洪瑞鴻委員、陳煜璋委員、江浣翠委員 

列    席：柯慶昆、梁秀芸、黃福田、李彥頫 

紀    錄：溫淑芬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駐警隊業務報告 
(一) 因受疫情影響，為減少室內集會以利防疫，108 學年度第 2 次交通管理委員會經各委

員投票同意改以通訊方式辦理(本會委員 24 人，經委員回覆：同意 22位、未回覆 2 位，
同意票過半數)。 

(二) 前次會議紀錄 (108 學年度第 1 次交通管理委員會-通訊辦理)於 109 年 5 月 29 日業以
電子郵件傳送各委員審閱，會議紀錄詳如附件 1(P.6~P.16)。 

(三) 校園內汽、機車違規停放，109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止，累計開立汽車違
規事件通知單 359 張；機車違規事件通知單 359 張，違規類別分析詳如附件 2(P.17)。 

(四) 109 學年度(109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止)校園交通違規申訴案件受理累計
有 3 件，分別為 1 件申訴通過、2 件申訴不通過，尚有 7 件正在審議中。違規申訴分析
詳如附件 2(P.17)。 

(五) 109 學年度各項汽、機車停車識別證發放明細表，詳如附件 3(P.18)。 
(六) 109 學年度(109 年 8 月至 109 年 11 月止)校園各項停車證及停車費收入共計新台幣

10,969 千元，支出部分 6,992 千元。支出 6,992 千元細項為：人事費用 3,048 千元、
業務/設備費 654 千元及學校管理費 3,290 千元(收入之 30%)。 

(七) 108 學年度校園疑似廢棄車輛處理 

1. 為維持校內停車容量，各停車場(棚)內久滯不用、無牌或疑似廢棄車輛，擬依國立交通

大學校園車輛管理辦法第 55條：本校校區內久未移動車輛(含無牌照汽機車)，經本校

貼警告條一週以上未再移動者，得視同無主車輛處理。 

2. 108 學年度(108.12-109.3)於校內各機車棚及校園內巡視疑似久滯廢棄汽、機車共計

34台，分別為：有牌機車：23 台、無牌機車：10台、無法辨識車牌機車 2台及無牌

汽車 1 台。已請巡邏人員再次張貼疑似無主車輛公告貼條。 

https://www.ga.nctu.edu.tw/president-division/committee/v-Tgkw


 
 

3. 前述廢棄車輛已於 109年 4月完成校內公告，部分車輛己由車主自行處理移走。為求

謹慎，已再次公告至 109年 6月 25日止。公告屆滿仍有：有牌機車：23台、無牌機

車：10台、無牌汽車 1 台未有人認領，已於 109年 8月 28日委請合法事業廢棄物處

理公司協助移置。 

(八) 有關遙控無人機相關業務報告 

1. 「民用航空法」針對遙控無人機之相關規定（第 99-9～99-19條第九章之二遙控無人

機、118-1～118-3條罰則），已於 109年 3月 31日生效。 

2. 本校「遙控無人機管理要點」業經 109 年 8 月 2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為利管理，各單位欲申請飛行時需先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飛行。相關所需

申請表及法規資訊皆已置放於駐警隊網頁「遙控無人機專區」供參。 

3. 本校光復校區約有三分之二校區範圍被科管局誤劃設為禁航區，為申請解除禁航，經
與新竹市政府及科管局書函往返獲得同意協助修正，期望於下次週期(110年 1月)得以

將空域還於本校。相關函文詳附件 4(P.19~P.20) 

  

 
貳、案由討論 
案由一：擬於 H機車棚旁建置電動機車換電站，請討論。(駐警隊提) 

說  明：  

一、 本案緣起於電動機車廠商Gogoro Network至校洽談於校區周邊增設換電站合作提

案之可行性評估，經多方會勘後，設置地點暫訂於 H機車棚靠近新安路側，現場示

意圖，詳如附件 5(P.21~P.22)。 

二、 綠能與石油替代能源之研究為當前趨勢，為響應綠能發展與電動車普及化之時代趨

勢，同時考量校內教職員工生騎乘電動機車人數日益增，擬建議於 H車棚旁設置電 

動機車換電站，為電動車發展之軟硬體環境更增未來性。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路加科技(股)公司租用本校 D機車棚設置共享電動機車續約案，請討論。(駐警隊提) 

說  明：  

一、 案係 108年 12月 19日 108學年度第 1次交通管理委員會同意試行辦理。並自 109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承租本校 D棚上層(12 格)及博愛校區(20 格)部分區域，

共計 32 格(約 76.65 ㎡)。 

二、 系統建置期間歷經系統軟硬體開發、介面調校、金流申請及硬體設備安裝等問題，

另考量系統及個資安全性，故自系統建置完成後，採取系統封閉測試及金流支付等

多樣態狀況模擬測試。歷經約 6 個月，前述各項問題已於 109 年 10 月底完成狀況

排除及光復校區 D棚場站硬體設備建置，惟博愛校區目前尚未進行建置。 

詳附件 6(P.23~P.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90001


 
 

三、 該公司擬自 109 年 11 月續租說明一之區域，依期間封閉測試所得資料結果分析判

斷，需延伸擴張原 D棚承租區域，由原本 12 格延伸至 35 格(約 86.05 ㎡)。延伸場

站設置區域現況，已與相關單位完成場地勘查。擴張前、後示意圖詳附件 6-1(P.28)。 

四、 旨揭出租案係僅供本校教職員生使用共享電動機車服務之特例，為支援本校不同校

區間多元公共運輸之需求，與相關科系綠能運輸研究發展，尚不違背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但書使用需求，租金計算後符合同原則最低標準規定。本續約案依國有財產法

核算後每 1 年租金約 6 萬 6 千元，詳附件 6-2(P.29~P.31)。 

五、 綜上，本校為持續研擬運輸替代方案，擬請同意續行租賃，俾利後續博愛校區站場

建置及系統相關開發工作。另本案後續之計劃推動，可望延伸至建功宿舍，將有利

本校多元運輸交通網之完備，提升使用效益。  

六、 檢附路加(股)公司提供之系統規劃說明及示意圖供參，詳附件 6-3(P.32~P.4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共享電動滑板車微型示範計畫案，請討論。(駐警隊提) 

說  明： 

一、 基於學生對校內便利性之需求日益增長，路加服務科技以少量電動滑板車推行共享

計畫，以驗證此模式對校內移動品質之提升與效益。 

二、 相關附件請參閱附件 7( P.42~P.49)。 

決  議： 

一、同意路加科技(股)公司共享電動滑板車微型計畫示範案，試辦期間為 110 年 2 月至

6 月。 

二、於試辦結束後，視校園交通影響層面及試辦成果，再行提案審議。 

 

案由四：工程六館旁環校道路設立道路減速丘，請討論。(工學院陳智委員提) 

說  明： 

一、 工程六館旁環校道路是全校坡度最陡的道路，儘管校園公告速限是 30 公里/小時，

但是常有車輛嚴重超速，下坡的盡頭是校內最大停車場，常常有行人通過環校道路，

因此是行人高危險區。 

二、 之前在下坡中段一直有道路減速丘，但於今年初道路刨除再重鋪柏油路時就沒有再

裝設。 

三、 考量校內師生安全應該要設立道路減速丘。 

四、 檢附工程六館旁環校道路影像檔，詳附件 8。 

決  議：本案與案由五為同性質議題，故併案討論。 

 

案由五：擬請通過「請運管系於下次會議前，提交改善方案，並將警示標線、色塊、標誌、

跳動路面或速限圖示等納入配套措施，逾期未提出，則依學生代表建議拆除光復校



 
 

區車道減速墊(丘)設施。」請討論。(學生代表蘇厚安提) 

說  明： 

一、 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依第三條第一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共設施之設

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條第 2 項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 

二、 據查，本校於光復校區設置之減速墊(丘)設施，長期飽受學生之批評，本委員會亦

曾於 106 學年第 2 次會議提出檢討，惜至今仍未能提出有效改善方案。減速墊(丘)

設置之本意，固係為達成校園寧靜、減速安全之目的，使「汽車」駕駛人礙於車輛

高速通過減速墊(丘) 產生不舒適之心理壓力，藉此達到減速目的。 

三、 惟查，減速墊(丘)之上開目的尚不及於「腳踏車」等慢速車輛或「行人」，觀以本校

光復校區目前設置之減速墊(丘)垂直高度，多數約莫 10 公分，但縱深卻不到 30 公

分，對於雙輪慢速車輛於雨天騎乘或行人行跑過程中，易導致打滑、彈跳造成物品

散或或摔車，或行人扭傷腳踝等結果，顯然減速墊(丘)設施之設置，對於前開用路人

已經造成極大不便利及危險，復參內政部營建署訂頒都市人本交通規劃設計手冊(第

二版) 6.4.1 實體垂直高程措施設置之注意事項，更明確記載：「適用於交通量不大道

路；至少需相隔 75-150 公尺；道路縱坡在 8%以上道路不宜設置；不宜設置在緊急

車輛動線；應有顯明標示，並預先增加標誌、標線提醒。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設置路面顛簸、高突標誌『警 30、31』」，然本校光復校區竟於單一

主要幹道上反覆設置此類設施，更於進入管理二館入口處，密集連續設置二座垂直

高度超過 10 公分之混泥土減速丘，所造成之不便及受傷結果暫且不論，至少已造

成多數低底盤車輛進入障礙。 

四、 本委員會就減速墊(丘)之設置所欲達成目的，大可透過更溫和手段代替，如仿效中

山大學劃設之速限警示圖，或參照內政部頒布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設

置其他警示標線、色塊、標誌或跳動路面等設施。蓋減速墊(丘)之設置，業已造成多

起學生受傷事件，且依本校國立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班溫家駿撰寫之

「減速設施之效能及對乘員舒適度感受之研究」碩士論文，實證研究亦發現「以 60 

km/h 通過減速設施時，產生的垂直加速度反而相對較小」，駕駛人是否必然減速通

過當非無疑，何況，本委員會從未就光復校區用路情況進行審慎之先期評估，於前

開眾多合乎適當性措施中，執意選擇了對於汽車以外用路人侵害程度最大之手段，

此明顯與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規定行政機關行政行為應受比例原則拘束意旨相悖。 

五、 綜上，本校依法對於減速墊(丘)設置之缺失負有損害賠償責任，既然於設置之初就

已預見或至少可得預見可能發生之危害，現今當應積極防免，而非互推皮球、行政

怠惰消極處理，此絕非一流國立大學所應有之風範，本席身為執業律師，對於上開

減速墊(丘)設置之缺失至今仍未有明確改善方案，深感遺憾，為避免減速墊(丘)進一

步導致用路人安全危害，及損壞車輛避震器之疑慮，爰不得不依據國立交通大學校



 
 

園交通管理委員會組織規則第 2 條第 5 項規定，就本委員會執掌事項，即本校校園

之行車路線、交通號、標誌等規劃及監督為本件提案，期能將學生意見帶進本委員

會。 

決  議： 
一、 校園內之各項道路交通設置係參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劃設置。然校區內之道

路非屬一般道路用地，不完全受「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範，在不逾越設置規則
前提下，可依現地需求斟酌調整設置。 

二、 為維謢校園行車及用路人之安全，請於校園危險路段增設測速設備，俾做為後續管
制措施之參考依據。 

三、 環校道路減速丘設置課題，請駐警隊邀集運管系及同學於會後共同會勘討論。  

 

案由六：交大下班交通阻塞改善案，請討論。(工學院陳智委員提) 

說  明： 

一、 交大下班北大門大學路交通阻塞，嚴重時需要 15 分鐘才能抵達光復路。  

二、 北大門與南大門車號辨識系統速度太慢，需要改善。 

決  議：下班時段交通改善部份，請業務承辦單位聯繫相關單位辦理後續協調事宜。 

 

案由七：建請學校於人社三館 B1 停車場保留 15 個停車位供人社院統籌運用，請討論。(人

社院提) 

說  明： 

一、 依人社院 109 年第 1 次主管會議，因人三館 B1、B2 停車場為學校管理停車場，然

本院人三館演講、展演活動頻繁，建請學校於人三館 B1 保留 15 個停車位給人社院

統籌運用。 

二、 檢附人社院 109 年第 1 次主管會議紀錄節錄，詳附件 9(P.50)。 

決  議：不同意人社三館 B1 停車場保留案。若有特殊需求請以個案方式申請保留車位供貴

賓停放。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4：00 



張數 所佔% 委員裁定 單位裁定 通過 不通過

紅線停車 240 29.2%

教職員工專用停車位 184 22.4%

逾時停車 18 2.2% 1 1 1

人行道停車 155 18.8%

不依規定停車 159 19.3% 1 1 1

佔用專用車位 17 2.1%

限停30分鐘停車位 45 5.5%

佔用殘障車位 5 0.6%

小計 823 100% 2 0 2 1 1

汽車違規佔總違規之 59.8%

張數 所佔% 委員裁定 單位裁定 通過 不通過

不依規定位置停車 80 14.4%

紅線停車 110 19.9% 1 1 1

有車證未黏貼 141 25.5%

無證機車 23 4.2% 1 1 1

逾時停車 200 36.1% 1 1 1

小計 554 100% 3 0 3 2 1

機車違規佔總違規之 40.2%

                               項目
機車違規類別

受理申訴
筆數

裁定方式 申訴結果違規單張數

附件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車輛違規及申訴分析表

統計期間：110.8.1～111.5.31

裁定方式 申訴結果受理申訴
筆數

                              項目
汽車違規類別

違規單張數

年度：110學年度



附件4

車輛種類 停車證類別 張 數

教職員工停車證(有交大) 1,325

教職員工停車證(無交大) 430

教職員計次停車證 226

學生長時停車證 540

廠商長時停車證 390

學生計次停車證 896

在職專班停車證 310

校友計次停車證 730

貴賓汽車停車證 500

臨時汽車入校車輛(每日) 約2,000

教職員工停車證 795

長時停車證（校內廠商、校友） 466

學生停車證 4,903

教職員工 326

學    生 561

機車長距
感應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汽、機車停車識別證發放明細表(交大校區)

年度：110學年度

統計期間：110.8.1～111.5.31

汽車

機車

＊上述機車停車證核發總數中含有20台大型重型機車、
  ２台電動自行車。



附件5

申請人數 發放張數 申請人數 發放張數

博士班 173 130 13 10

碩士班 189 132 14 10

大學部 135 88

合計 497 350 27 20

核發比例 70.4% 74.1%

申請人數 發放張數 申請人數 發放張數

博士班 25 25 0 0

碩士班 102 102 6 6

合計 127 127 6 6

核發比例 100.0% 100.0%

   計有224位同學提出申請，發放比例佔總申請人數約28.125%。

 1.第一階段舊生部份發放張數計370張。計有524位同學提出申請，發放比

一、分配方式：

      明細   類
別

二、分配情況：

光復校區

  3.如有剩餘張數則再次開放新、舊生登記並以抽簽決定。

  1.本年度總發放張數為540張，基本分配以舊生佔3/5；新生佔2/5為原則。

博愛校區

    分配比例視當年度申請人數多寡調整變動。
  2.學生長時停車證申請通過比例以提出申請人數之博士班75％；碩士班70%

110學年度學生長時停車證分析說明

    ；大學部65%為原則。並視當年度申請人數多寡調整變動。

      明細   類
別

三、110學年度學生長時汽車停車識別證發放比例佔總申請人數約61%

博愛校區

 2.第二階段新生部份發放張數計133張。計有133位同學提出申請，發放比
   例佔總申請人數約100%。

 3.第三階段發放張數63張。因第一階段尚有26張逾時未領取併入本階段發放，

光復校區

   例佔總申請人數約70.61%。



附件6 
學生長時汽車停車證發放原則細節說明(交大校區) 

一、現行申請表說明： 

 
 

二、本次提案調整說明： 

現行計點原則 擬調整計點原則 說明 

本學年度有無申請車證:  

無， 2 點 

本學年度有無申請車證:  

無， 2 點 

保留加2點。確保機會可以優先留

給當年度未申請過的同學。 

若符合以下者 共 2 點:  

住外校者、 

在職生、 

已婚之U研究生 

若符合以下者共 2 點:  

原計點項目： 

住外校者、 

在職生、 

已婚之U學生U、 

新增計點項目： 

U跨校區需求之研究生 

一、保留住外校者、在職生及已

婚計點項目，另新增跨校區

需求之研究生，符合其中一

項者計2點，本項共計2點。 

二、調整緣由說明： 

(一) 已婚之研究生調整為已婚

之學生。 

原因：已婚之學生開車需

求之必要性高，然已

婚之學生不應限於研

究生，故將文字修

正。 

(二) 跨校區需求之研究生，(如

往來光復校區，博愛校

區，陽明校區或台南校區

等)，新增加 2 點 

原因：合校後，跨校區合作

之研究數量增加，研究

生開車來往校區需求之

必要性高。建議實務上



進行與驗證可檢附證明

（需檢附欲跨兩校區系

所主管與指導教授簽

章） 

補充說明： 

在此表達的並非發放兩校區的共

同停車證，而是研究生若有跨校

區需求需要來回開車，回到光復

校區或博愛校區總是要有停車需

求，但目前制度只能採計學生計

次，長時間下來對研究生也是不

小的負擔。 

而加點考慮的是用車的需求必要

性，舉例來說，Ａ研究生因參與

跨校區的研究計畫，時常要攜帶

研究器具與來往兩校區，但現行

體制下，Ａ研究生比起住外校的

點數還低，因此無法申請到長時

停車證。但對Ａ來說，Ａ開車的

需求是基於公事，但反而比起住

校外、在職生順位來得低，因此

希望提請委員們能諒解這個情

況。當初提在職生、外校生、已

婚之學生也都是有考量到他們用

車需求的必要性，而對於這種對

學校有益的公事需求的學生更應

該要能保障他們的需求。 

本學期有無違規紀錄: 

有則扣 1 點 

本學期有無違規紀錄: 

U第一次不扣點，第二次起

每違規一筆扣 1 點 

原為本學年度有無違規紀錄，U有

則扣 1 點U  

更改為  

U第一次不扣點，第二次起每違規

一筆扣 1 點 

原因:  違規行為可做為優先順序



考量，然應考量到學生有時候不

是故意違規，而是不清楚校園規

定（如藍色車格保留給教師

停），因此，給予一次機會不影

響車證優先順序。 

 



附件 7 

人社三館周邊停車位分析說明 

 

一、分析緣由：校區東邊停車位嚴重不足，經評估擬採取停車場管制以增加停

車流動性，避免車輛長期佔用固定停車格，俾使鄰近館舍同仁

於上班時段有車位可停放。  

二、停車場現況及人員說明 

(一)人社三館周邊館舍含：管理一館、人社二館、人社三館、活動中心、奈

米中心及蒞校洽公人員停放，該區域多為人文、

管理系所及學生活動主要之行政區域。 

(二)人社三館周邊館舍教職員工人數約為 188 名，周邊車位共計 132 格(統計

詳如下表)，停車位供給已達飽和狀態。 

格位數說明 

停車場區域 

停車位數 
總計 

藍色車格 白色車格 

人社三館停車場 51 0 51 

北大門至奈米中心路段 12 69 81 

總計 63 69 132 

三、人社三館夜間停放車輛統計分析如下： 

(一)統計日期區間為 111 年 5月 5 日至 12 日及 111 年 5 月 17 日至 24

日止，每日凌晨 0 時及 5 時時段統計。 

(二)資料分析說明：人社三館停車場共 51 格停車位，於統計期間之時段

內，其已停放之車輛數幾乎未有明顯移動，可見是長期停放，平均固

定停放數約 11.75格(約為總停車位之 23%)，早上 7 時後平均可供停

放數約 39.25格(約為總停車位之 77%)。 

(三)每日統計資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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